西安市碑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东关南街南口西侧

违法建筑拆除工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对碑林区违建和违规广告牌匾进行拆除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工程内容,垃圾外运等。
二、工程内容和施工地点、计划工期

（一）工程内容：主要对东关南街南口16层楼违建危房进行拆除，本次工程为其中的12-14层拆除及垃圾清运。本次拆除面积：1500㎡，建筑结构：大部分为砖混（具体以拆除现场为准）。
（二）工程地点：东关南街南口西侧（东关南街154号）。

（三）计划工期：自进场之日起40个日历日内竣工。

三、工程量清单和计价依据

/

四、施工要求
1.在施工期间，中标供应商必须注意周围人员安全，加强安全措施，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因采购人工作的特殊性，要求中标供应商在施工中做到封闭性施工。中标供应商应充分了解本工程需要高空作业，即12-14层的违建危房拆除。做好安全拆除工作，保证及时有效完成拆除任务。施工过程中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均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2.须执行国家、省、市现行的有关房屋拆除的规定、标准等文件，具体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规定、标准、规范： ①《安全生产法》； 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③《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 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2018﹞37号)及 31号文； ⑤《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CJl46—2005； ⑥《西安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⑦国家规定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项目相关拆除及垃圾清运工程必须满足《西安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建筑垃圾运输人必须向相关管理部门办理《西安市建筑垃圾处置（运输）证》，运输车辆应随车携带《西安市建筑垃圾处置（运输）证》副本等准运证件，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运输倾倒建筑垃圾，从事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驾驶人需满足《西安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中驾驶人要求，规范使用运输车辆，安全文明驾驶。
五、商务要求

1.款项结算：

（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40%作为预付款；

（2）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100%。

六、其他

(一)对供应商的业绩要求。

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有关业绩情况。

 (二)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三)违约责任

1.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乙方履约延误

2-1.如乙方事先未征得甲方同意并得到甲方的谅解而单方面延迟交货，将按违约终止合同。

2-2.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合同，酌情延长交货时间或对乙方加收误期赔偿金。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未提供服务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直至完工为止。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格的百分之五（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甲方可终止合同。

3.违约终止合同：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或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甲方会同监理部门有权终止合同，对乙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
